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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

金所持索菱股份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索菱股份（002766）股票因重大事件临时停牌，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

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与托

管行协调一致，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自2017年6月20日起对公司旗下产品持

有的索菱股份（002766）股票估值价格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大

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国联

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泰金石”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2017年6月22日起，增加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国联安双佳信

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2511）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

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等相关销售业务。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自2017年6月2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大泰金石指定方式办理旗下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的申购、赎回业务。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9-282-266

网址： www.dtfunds.com

2、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0-365

网址： www.gtja-allianz.com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大泰金石开通本公司旗下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的申购、赎回

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今后大泰金石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

另行公告。

2、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风险

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

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

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

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公告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1� �重要提示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28文)批准，由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规则和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发售，基金合同于 2013�年 6�月 26�日生效。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 232,026,266.44�份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

基金管理人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基金合同》。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已于2017年3月28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有关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基金合同》。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于2017年3月29日成立。 本基

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由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 其中，基金管理人的授权代表

为仲晓峰、吴有生；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为楼之吟、余胜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为王国蓓、

张楠；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安冬、陈颖华。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国联安股债动态

基金主代码 00006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6月26日

报告期末(2017年3月28日)基金份额总

额

3,490,777.63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表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力争使基金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日均跟踪偏离度

的绝对值不超过0.5%，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6%,努力实现与标的

指数表现相一致的长期投资收益。

投资策略

本基金进行被动式指数化投资。 其中，除应对赎回所必需的现金

类资产之外，其余基金资产严格按照标的指数中股票类资产与债

券类资产的比例进行配置。

1、股票组合的构建方法

对于指数的股票资产部分采取完全复制的方法，主要按照标

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数，并根据标的

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同时结合持有沪深

300股指期货多头或空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的股票资产部

分。

2、债券组合的构建方法

对于指数的债券资产部分采取抽样复制的方法，进行债券选

择时，在基于“平均久期盯住”标准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抽样优选

标的指数成份券和通过灵活选取关键特征类似的非成份券进行

投资组合的构建：首先在综合考虑债券流动性、收益性、剩余久期

等因素的情况下选择对标的指数走势影响较大且流动性较好的

成份债券；当对标的指数走势影响较大的成份债券流动性不足、

价格严重偏离合理估值、单只成份券交易量不符合市场交易惯例

等市场因素发生时，本基金会根据市场情况，结合经验判断，选取

关键特征和相关成份券类似的非成份券或者非成份券组合进行

替代。

由于本基金投资策略中，债券部分并非完全被动复制标的指

数，因此本基金投资组合中债券个券权重和券种与标的指数债券

成份券和券种间将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3、股指期货的投资

为有效控制指数的跟踪误差，本基金在注重风险管理的前提

下，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适度运用股指期货。 本基金利用股指期

货流动性好、交易成本低和杠杆操作等特点，通过股指期货就本

基金投资组合对标的指数的拟合效果进行及时、有效地调整，并

提高投资组合的运作效率等。 例如在本基金的建仓期或发生大

额净申购时，可运用股指期货有效减少基金组合资产配置与跟踪

标的之间的差距；在本基金发生大额净赎回时，可运用股指期货

控制基金较大幅度减仓时可能存在的冲击成本，从而确保投资组

合对指数跟踪的效果。

基金管理人将建立股指期货交易决策部门或小组，授权特定

的管理人员负责股指期货的投资审批事项，同时针对股指期货交

易制定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等制度并报董事会批准。

业绩比较基准

95%×中证股债动态合成期权策略指数收益率+5%×活期存款

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被动投资型指数基金，具有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

特征，其风险和预期收益均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基金管理人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13]128�文)批准，由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3�年 5�月 27�日起至2013�年 6�月 21�日向社

会公开募集，基金合同于2013�年 6�月 26�日正式生效，首次设立募集规模为人民币232,026,266.44

元，折合232,026,266.44份基金份额。 2013�年 6�月 26�日至2017年3月28日期间，本基金按基金合同

正常运作。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提议终止《基金合同》。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已于2017年3月28日 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基金合同》。 本基金从2017年3月29日起进入清算期。

§4财务报表

4.1�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7年03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

2017年3月28日

资产 :

银行存款 244,049.46

结算备付金 1,301.71

存出保证金 352.22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66,904.75

其中：股票投资 1,700,089.78

债券投资 1,366,814.9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利息 35,141.47

应收股利

应收申购款 4,952.56

其他资产

资产合计: 3,352,702.1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

2017年3月28日

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赎回款 2,940.89

应付管理人报酬 4,199.24

应付托管费 923.86

应付销售服务费

应付交易费用 7,896.87

应付税费 6,841.60

应付利息

应付利润

其他负债 148,344.41

负债合计 171,146.8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3,490,777.63

未分配利润 -309,222.3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81,555.30

4.2利润表

会计主体：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8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

一、收入 80,955.24

1、利息收入 19,181.46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463.82

债券利息收入 16,717.64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4,362.6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33,771.23

债券投资收益 -29,138.25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权证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270.35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47,958.41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9,452.74

减：二、费用 154,008.74

1、管理人报酬 10,521.51

2、托管费 2,314.75

3、销售服务费

4、交易费用 12,638.64

5、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128,533.8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73,053.50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3,053.50

注：本报告期的基金财务会计报告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注册会计师王国蓓、张楠签字出

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701766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基金财产分配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于2017年3月29日进入清算期。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

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 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 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

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自2017年3月29日至2017年5月12日止的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

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5.1资产处置情况

5.1.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244,049.46元，清算期间银行存款净流入人民币2,

955,315.66元，于清算结束日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3,199,365.12元。

5.1.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为人民币1,301.71元，该款项余额于2017年5月3日转出至托管账

户。

5.1.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为人民币352.22元，于清算结束日存出保证金余额为人民币2,

814.48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已于2017年5月12日划入托管

账户。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5.1.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利息为人民币35,141.47元，于清算结束日应收利息余额为人民币2,

762.22元，该款项由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已于2017年5月12日划入托

管账户。 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有。

5.1.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申购款余额为人民币4,952.56元，均于清算期间收回，于清算结束日应

收申购款余额为零。

5.1.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型金融资产为3,066,904.75�元， 其中股票投资为1,700,089.78�元,

债券投资为1,366,814.97元,系因流通受限而未能变现的股票及债券明细如下:

5.1.6.1于2017年3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本基金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列示如下：

股票代

码

股票名

称

停牌日期 停牌原因

期末估

值单价

数量（股）

期末成本总

额

期末估值总

额

备

注

600143

金发科

技

2017-01-09 重大事项 7.74 67.00 441.07 518.58

600406

国电南

瑞

2016-12-29 重大事项 16.63 200.00 3,315.00 3,326.00

600485

信威集

团

2016-12-26 重大事项 14.60 200.00 4,307.00 2,920.00

600649

城投控

股

2016-12-06 重大事项 20.34 87.00 1,199.50 1,769.58

600654 中安消 2016-12-14 重大事项 17.43 100.00 1,870.00 1,743.00

600867

通化东

宝

2017-03-14 重大事项 21.39 220.00 4,608.65 4,705.80

601727

上海电

气

2016-08-31 重大事项 8.42 304.00 3,312.18 2,559.68

002049

紫光国

芯

2017-02-20 重大事项 30.88 100.00 3,290.00 3,088.00

002129

中环股

份

2016-04-25 重大事项 8.27 100.00 1,245.50 827.00

002299

圣农发

展

2017-02-14 重大事项 18.59 100.00 2,085.00 1,859.00

002426

胜利精

密

2017-01-16 重大事项 7.68 300.00 2,745.00 2,304.00

300315

掌趣科

技

2017-01-19 重大事项 8.84 300.00 3,603.67 2,652.00

合计 32,022.57 28,272.64

5.1.6.2于2017年3月28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

证券

证券代

码

证券名

称

成功认购

日

可流通日

流通受限

类型

认购价

格

期末估

值单价

数量(单

位：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

估值总额

备

注

601200

上海环

境

2017-2-

22

2017-3-

31

新股待上

市

20.45 20.45 24 490.75 490.75

113011

光大转

债

2017-3-

17

2017-4-

5

新债待上

市

100.00 100.00 30 2,999.99 2,999.99

本基金管理人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按照基金所持有股票及债券资产最后清算日

的估值价格垫付基金未能变现的股票及债券资产。 待停牌股票复牌、未上市股票及未上市债券流通后，

基金管理人将债券及股票卖出变现，若变现总金额高于基金管理人垫付的金额，则将差额按基金份额持

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追偿给基金份额持有人；若变现金额小于基金管理人垫付的金额，则有基金管

理人承担相应损失。 城投控股、通化东宝、上海电气、圣农发展、上海环境以及光大转债于清算期间先后

复牌流通并卖出变现。

截至最后清算日，债券投资资产余额为人民币0元，股票投资资产余额为人民币17,326.99该垫付款

已于2017年5月12日划入托管账户。

5.2负债清偿情况

5.2.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5.2.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余额为人民币2,940.89元，均于清算期间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

付赎回款余额为零。

5.2.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人民币4,199.24元，均于清算期间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

付管理人报酬余额为零。

5.2.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人民币923.86元，均于清算期间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付托管

费余额为零。

5.2.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交易费用为人民币7,896.87元均于清算期间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付交

易费用余额为零。

5.2.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余额为人民币6,841.60元，均于清算期间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应交

税费余额为零。

5.2.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利息余额为人民币0.00元。

5.2.8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148,344.41元，均于清算期间支付，于清算结束日其他负

债余额为零。

5.3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2017年03月29日(基金开始清算日)至2017年05月12日(基金结束清算日)

止期间

一、资产处置损益 9,564.50

1.利息收入 4,164.63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2,724.43

债券利息收入 1,440.20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6,763.14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5,762.94

债券投资收益 -32,519.46

股利收益 -6.62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允价号填列）

22,160.30

4.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

列）

2.71

二、清算费用 3,448.64

1．交易费用 3,398.64

2．利息支出 0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0

3．其他费用 50

三、清算净损益（净亏损以“-”

号填列）

6,115.86

注：此处的其他收入为赎回费收入。

5.4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2017年03月28日基金净资产 3,181,555.30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6,115.86

加：因2017年3月28日交易份额产的净值变动 7,743.86

二、2017年5月12日基金净资产 3,195,415.02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本基金截至2017年5月12日止的剩余财产为人民币为 3,195,415.02元。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交

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本基金清算费包括持

有人大会费用、律师费等由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担。

清算结束日的银行存款(包括公司用自有资金垫付的未变现资产金额,但不包括清算结束日至清算款

划出日公司垫付的期间利息)于清算结束日至清算款划出日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以上利息

均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 由基金管理人以自有资金垫付并已于2017�年5月 12日划入托管账户。 基

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起孳生的利息归管理人所有。

截至2017年5月12日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基金托管账户银行存款余额共人民

币3,199,365.12元，其中人民币 26,853.79�元为基金管人代垫的存出保证金、应收银行存款、结算备付

金、存出保证金利息、按照最后运作日估值价格垫付基金未能变现的股票资产等。 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

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5.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6备查文件

6.1备查文件目录

1、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28日(基金最后运

昨日)止期间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6.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6.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国联安中证股债动态策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清算报告出具日2017年 5�月12�日

兴业福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

年第

2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6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福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福鑫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140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3月10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配套法规与《兴业福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6月16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004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7,082,598.8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不适用（不低于面值）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03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注：有关基金收益分配原则的说明：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

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

方式是现金分红；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基金份额

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3、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4、法律法规

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6月23日

除息日 2017年6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6月2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全体持

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份额将按2017年6

月2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并与2017年6月26日直接计入其基

金账户。 2017年6月27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ib-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4000095561）咨询相关

情况。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兴业天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

年第

1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6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业天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业天融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63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4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配套法规与《兴业天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7年6月16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

民币元）

1.026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

位：人民币元）

41,566,107.4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不适用（不低于面值）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7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有关基金收益分配原则的说明：1、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

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

方式是现金分红；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基金份额

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3、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4、法律法规

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7年6月23日

除息日 2017年6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7年6月2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全体持

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份额将按2017年6

月23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并与2017年6月26日直接计入其基

金账户。 2017年6月27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

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cib-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电话（4000095561）咨询相关

情况。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对长期停牌的股票变更

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

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

知》（中基协发[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长期停

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

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

公允价值。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7年6月21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

下基金持有的“中环股份”（股票代码：002129）和“深圳惠程”（股票代码：002168）进行

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

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

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先后于2017年6月15日、2017年6

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发布了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进行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相关公告。 根据《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同” ）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2017年6月20日为

份额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申万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SW医药A” ，交

易代码“150283” ）、申万医药份额（包括场内份额与场外份额，场内简称“医药生物” ，基

金代码“163118”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7年6月20日， 申万医药A份额新增份额折算成申万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取整计算

（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申万医药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

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申万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份额折算比例精确到小

数点后第9位，如下表所示：

基金份额名称 折算前份额 新增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

申万医药场内份

额

83,352,917.00 0.025755495 88,955,709.00

申万医药场外份

额

800,772,183.92 0.025755495 821,396,467.89

申万医药A份额 67,092,427.00 0.051510989 67,092,427.00

注：申万医药场内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万医药场内份额；申万医药场外份

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申万医药场外份额；申万医药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新增的

申万医药场内份额；申万医药场内份额折算后份额包括申万医药A份额经份额折算后产生

的新增申万医药场内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即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7年6月22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SW医

药A将于2017年6月22日恢复交易，SW医药B正常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6月22日SW

医药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7年6月21日）SW医药A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SW医药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

形，申万医药A份额折算前的收盘价为1.027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82元（四舍五入至

0.001元）， 与2017年6月22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2017年6月22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一）由于申万医药A份额期末约定应得收益折算成场内申万医药份额的份额数和申

万医药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获得的新增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

分计入基金财产，故持有较少申万医药A份额数或场内申万医药份额数的份额持有人存在

无法获得新增场内申万医药份额的可能性。

（二）本基金原申万医药A份额持有人在定期份额折算后将持有申万医药A份额和本

基金基础份额———申万医药份额，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

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的情况。

（三）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

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申万医药

A

份额第三个运

作周年约定年基准收益率变更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关于申万菱信

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申万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SW医药A” ，交

易代码：150283）约定年基准收益率的相关规定：申万医药A份额的年基准收益率＝一年

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3.00%，其中，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是指每个运作周年

的第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整存整取基准年利率。 鉴于

2017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0%，因此申

万医药A份额第三个运作周年约定年基准收益率为4.50%=（1.50%+3%）。

风险提示：

1、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在本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情况下，申万医药A份额持有人仍可

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swsmu.com

客服电话：400� 880� 8588（免长途话费）或021-962299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医药

A

份额定期份额折算后

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以及《申万菱

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约定，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7年6月

20日为折算基准日对在该日登记在册的申万医药A份额（场内简称“SW医药A” ，交易代

码“150283” ）、申万医药份额（包括场内份额与场外份额，场内简称“医药生物” ，基金代

码“163118” ） 办理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对于定期份额折算的方法及相关事宜， 详见

2017年6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申万医药生

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7年6月22日SW

医药A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调整为前一交易日（2017年6月21日）SW医药A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元），即1.000元。 由于SW医药A折算前存在折价交易情

形，申万医药A份额折算前的收盘价为1.027元，扣除约定收益后为0.982元（四舍五入至

0.001元）， 与2017年6月22日的前收盘价可能有较大差异，2017年6月22日当日可能出现

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西部利得行业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673040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6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西部利得行业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西部利得行业主题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673040

基金管理人名称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维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韩丽楠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维文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变更

离任日期 2017-06-22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动事项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基金经理变更手续，并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2日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7年6月2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1210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7年6月2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7年6月23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7年6月23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万元） 1,000

限制转换入金额（单位：万元） 1,000

限制定期定额金额（单位：万元） 1,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

券A

国投瑞银纯债债

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21013 12801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基金于2017年6月22日公告并从2017年6月23日起暂停本基金1000万元以上

金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申请。

（2）本基金于2017年6月23日起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期间单个

账户每一开放日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不得超过1000万元 (A级和B级份额

合并计算)。

（3）本基金取消或调整2017年6月23日起的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敬请投资者做好交易安排。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或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6868）。


